二零零四年度董事會報告

按照法律及公司章程之規定，在此呈上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年度報告及會計賬目，該段期間，公司之機關根據公司章程之規則進行了活動，現為此在董事會會議上進行討論及投票。

董事們同時亦逞上二零零四年度之核算賬目及監事會報告。

本公司於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三日以私人責任有限公司之形式成立，按照一九九五年三月八日與澳門政府簽定的特許合同，主要業務為營運澳門國際航線。 於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九日公司正式開始運作。

董事們認為公司決定增加在貨運操作方面的投資及二零零四年實行的積極進取的市場銷售計劃已經成功地將公司的收益由虧損變成盈餘。

以上之營業年度之純利為澳門幣71,440,533.72圓，董事會現按照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條的規定將以下的運用建議送交股東大會審議及決議。

- 法定儲備金



根據商法典第432 條規定10% (當年營利) ……………..………………………… 澳門幣7,144,053.37


- 純利



轉入二零零五年度…………………….. 澳門幣64,296,480.35

謹代表董事會在考慮公司的財政現狀, 以及保證未來的發展計劃後, 建議將分配給股東之紅利定為澳門幣88,000,000。(澳門幣捌仟捌佰萬圓正)。

在此感謝一直在工作上所付出貢獻和以專業精神履行職責的澳門航空的工作人員，並感謝股東、監事會、政府代表及董事會一直以來的合作及信任。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於澳門

董事會主席
顧鐵飛

